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

荐工作指引（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岭南”或“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 2017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技公司”）进行增资的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



 

矿资源综合回收及环境治理开发项目”、“高性能复合金属材料项目”、“高功

率无汞电池锌粉及其综合利用项目”、“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以及“补充流

动资金”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尾矿资源综合回收及环境治理开发项目 71,726.29 60,701.00 

2 
新材料方向 

高性能复合金属材料项

目 
38,149.51 26,328.00 

高功率无汞电池锌粉及

其综合利用项目 
22,607.60 15,096.00 

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 5,000.00



 

本次增资的对象为科技公司，公司持有科技公司 100%股权。其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大工业区锦绣西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李清湘 

注册资本：11,535.7992 万元 

经营范围：高能电池材料、纳米材料、功能材料、稀贵金属等新材料、

新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无汞锌粉（不含危险化学品、易

制毒化学品及化学试剂）的生产和销售；锂一次纽扣电池、锂二次纽扣电池、

锂离子纽扣电池、扣式超级电容器及配件的研发及生产销售；国内商业、物

资供销业；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科技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6,273.56 万

元，负债总额 29,585.23 万元，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15,696.68 万元，资产负

债率 63.94%；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1,472.46 万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811.41 万元。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科技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52,829.65 万元，

负债总额 34,281.72 万元，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16,649.63 万元，资产负债率

64.89%；2018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3,846.79 万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801.61 万元。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全资子公司科技公司增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 2017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而取得的募集资金，该等资金将全部用于科技公司负责实施的新材

料方向募投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和经营发展规划，符合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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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安排，有利于公司顺利实施和开展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本次增资的后续管理 

为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要求和使用安全，科技公司应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

要求，将公司使用 2017 年非公开募集资金的增资款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由科技公司全部用于新材料方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六、本次增资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8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独立董事对

上述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2018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已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公

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公司上述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也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进行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本保荐机构对中金岭南使用募集资金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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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

属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核查

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良宁                     徐慧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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